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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180 3,437 10,483,672 85 276 2,960,492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,095 3,161 7,523,18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合　　計 237 686 2,042,249 15 51 530,949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222 635 1,511,30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本國籍 233 674 1,983,665 14 48 493,785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219 626 1,489,88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民　眾 228 659 1,947,965 14 48 493,785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214 611 1,454,18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原住民 5 15 35,70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5 15 35,70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1 3 7,14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 3 7,14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外國籍 3 9 51,444 1 3 37,164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2 6 14,28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合　　計 943 2,751 8,441,423 70 225 2,429,543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73 2,526 6,011,88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本國籍 938 2,733 8,385,699 69 219 2,402,379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69 2,514 5,983,32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民　眾 917 2,673 8,182,851 67 213 2,328,051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50 2,460 5,854,80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原住民 21 60 202,848 2 6 74,328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9 54 128,52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3 9 21,42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3 9 21,42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外國籍 2 9 34,304 1 6 27,164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 3 7,140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(室)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　　　　　2.新法實施前，請依舊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規定填列。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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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　　計

男

女

法律訴訟補助

彰化縣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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